关于鄱阳县城市管理局组配式公厕采购项目（招标编号：JXYXCG-2019-043#）的投诉处理决定
鄱财购【2019】12号
投诉人：江西志聪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孙渡街办龙光大道
授权代表： 熊志强     联系电话：15879064822                         
被投诉人1：鄱阳县城市管理局
被投诉人2：江西宇翔招标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陈忠民     联系电话：13607036618
投诉人因不满意被投诉人对“鄱阳县城市管理局组配式公厕采购项目（招标编号：JXYXCG-2019-043#）”质疑所作出的答复，于2019年12月15日向我局提出投诉。我局于12月17日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一：
①设计方案只是该项目的一个环节，不能做为主要的评审因素，设定的分值占30%的比重，比重过重。采购的主要标的为组配式公厕，难道其它的公厕设备：陶瓷蹲便器/坐便器 、空调、led灯等，实际常用的设备不能作为评审因素？②设计方案及售后服务方案占到了该项目评审项目的37%，主观评审因素太高，而与实际常用设备在评审因素里看不到。以上主观分值过高，设置评分标准极其不合理。本项目是一项福利性项目，更应该把常用的设备考虑进去，而不是用主观评分来控标。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1、第二十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投诉事项二：
招标文件中投标企获得的证件：都强调了投标人或制造商必须提供所获得的认证证书等，该项目的核心采购是什么？设计？板材，还是公厕所需要的常用设施设备。描述不清楚，到底制造商是制造什么的，特指那一样东西。还是特指其它一样东西？只要是某一个设备制造商提供的就可以？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1、第二十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经调查，被投诉人收到我局发送的投诉书副本后，于12月18日组织原评标委员会专家就投诉事项，对招标文件相关条款进行了重新评审，并签署了专家评审意见表，现答复如下：
一、评分标准未发现有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条中的相关条款。
二、招标文件对投标人的相关要求清楚、合理，对所采购商品，品质描述全面仔细，不存在描述不清楚的清况，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条中的相关条款。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如不服本决定，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鄱阳财政局
2019/12/23
